
证券代码：688059 证券简称：华锐精密 公告编号：2023-035
转债代码：118009 转债简称：华锐转债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季度转股情况：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华锐转债” 自 2022年 12月 30日开始转股，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
间，“华锐转债”未发生转股。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华锐转债”累计有人民币 13,000 元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转股数量 96股，占“华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2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华锐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399,987,000元，占“华锐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67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32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 4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4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2022年 6月 24日至 2028年 6月 23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79 号文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 40,000.00 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 7月 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华锐转债”，债券代
码“118009”。

根据有关规定和《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华锐转债”自 2022 年 12 月 30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期间为
2022年 12月 30日至 2028年 6月 23日。“华锐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30.91元/股。

公司以 2023年 5月 19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了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华锐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5 月 22 日
起由 130.91元/股调整为 92.6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6）。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华锐转债”的转股期为 202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8 年

6月 23日。 2023年 4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华锐转债”未发生转股。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华锐转债”累计有人民币 13,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 96 股，
占“华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22%。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华锐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399,987,000 元，占“华锐转
债”发行总量的 99.9967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 3月 31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

本次可转债转
股

变动后
（2023年 6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8,738,000 7,495,200 0 26,233,200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18,738,000 7,495,200 0 26,233,2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5,270,096 10,108,038 0 35,378,134

总股本 44,008,096 17,603,238 0 61,611,334

注：公司以 2023 年 5 月 19 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的权益分派方案，转增 17,603,238 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61,611,334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5）。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华锐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31-22881838
联系邮箱：zqb@huareal.com.cn
特此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5007 证券简称：五洲特纸 公告编号：2023-068
债券代码：111002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3年 6 月 30 日，累计人民币 8,055,000 元“特纸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

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1.202%；累计转股数量为 547,56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行股份总额的
0.13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特纸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661,945,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8.798%。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共有人民币 71,000 元“特纸
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0.011%；转股数量为 4,84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
行股份总额的 0.00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16 号）核准，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2月 8日公开发行了 67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00 元，
发行总额 67,0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500 号文同意，公司 67,000.00 万
元可转债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特纸转债”， 债券代码

“111002”。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

发行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为 2022年 6 月 14 日至 2027 年 12 月 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初始转股价格为 18.50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 月 23 日起调整为 18.20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
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46）。

因满足《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2022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均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自 2022 年 10 月 19 日起，“特纸转债”转股

价格由 18.20 元/股调整为 14.7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特纸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6 月 15 日起调整为 14.54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洲特
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特纸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52）。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 2023年 4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共有人民币 71,000 元“特纸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

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0.011%；转股数量为 4,84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累计人民币 8,055,000 元“特纸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 1.202%；累计转股数量为 547,56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发行股份总额的 0.137%。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特纸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661,945,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

量的 98.79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份数量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数量 变动后股份数量（2023 年 6 月 30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17,649,537 0 317,649,53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2,903,183 4,842 82,908,025

总股本 400,552,720 4,842 400,557,562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570-8566059
公司邮箱：fivestarpaper@fivestarpaper.com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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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29 证券简称：东来技术 公告编号：2023-027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收盘，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860,56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20,000,000
股的比例为 2.383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5.44元/股，最低价为 12.9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40,669,692.9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年 11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将于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7.02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 万

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1 月 12 日和 2022 年 11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1）。

二、 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如下：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收盘，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2,860,5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20,000,000 股的比例为 2.383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5.44 元/
股，最低价为 12.9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669,692.9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688299 证券简称：长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5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945,984股， 占公司总股本 286,833,913 股的比例
为 0.33%，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6.05 元/股， 最低价为 15.48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88,718.35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 5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24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5 月 12 日、2023 年 5 月 24 日和 2023 年 6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2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 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945,984 股，占公司总股本 286,833,913 股的比例为 0.3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6.05 元/股，
最低价为 15.4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88,718.35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688314 证券简称：康拓医疗 公告编号：2023-022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总经理朱海龙先生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96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81%。
上述股东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已于 2022 年 5 月

18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 总经理朱海龙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37%。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本减
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实施；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
之日起后的 6个月内实施。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朱海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
董事、总经理 7,966,000 9.81% IPO前取得：5,69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276,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朱海龙 200,000 0.34% 2022/5/27 ～
2022/6/16 37.37-48.10 2022/5/24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朱海龙 不 超 过 ：
300,000股

不 超 过 ：
0.37%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3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300,000股

2023/7/25 ～
2024/1/24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及其他

方式取得
个人资金需
求

注：朱海龙通过大宗交易减持期间为：自公告之日起后的 6个月内实施。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公司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公司股票
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则
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
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3、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公司股
票的发行价。

4、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定承
诺的前提下，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5、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
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6、自本承诺函出具后，若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其他监管规定，且上述
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该最新
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本人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除将
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外，本人还应将因违反承诺
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缴给公司。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

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
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康拓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688350 证券简称：富淼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8
转债代码：118029 转债简称：富淼转债

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富淼转债”自 2023 年 6 月 21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自 2023 年 6 月 2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
间，“富淼转债”共有人民币 2,000 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99 股，占“富淼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 122,150,000股的 0.0001%。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富淼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余额为人民币
449,998,000元，占“富淼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96%。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债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757号）同意注册，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5日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 4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45,000.00万元。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公司债券的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 2022年 12月 15日至 2028年 12月 14日。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号）文同意，公司 4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已于 2023年 1月 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富淼转债”，债券代码“118029”。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募集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富淼转债”自 2023 年 6 月 21 日起可转换为
本公司股份。“富淼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20.26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20.01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48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因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涉及差异化分红情形，公司以总股本为基数摊薄计算的每股现金红
利为 0.2460元/股，2023年 6月 5日起转股价格从 20.26 元/股调整为 20.01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23年 5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富淼转债”的转股期为 2023 年 6 月 21 日至 2028

年 12月 14日。 自 2023年 6月 2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富淼转债” 共有人民币 2,000元已转
换为公司股票， 转股数量为 99 股， 占“富淼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122,150,000 股的
0.0001%。

（二）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富淼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余额为人民币 449,998,000 元，占“富
淼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96%。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 6月 2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 6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9,438,310 0 59,438,31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2,711,690 99 62,711,789

总股本 122,150,000 99 122,150,099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富淼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 2022 年 12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58110625
联系邮箱：IR@feymer.com
特此公告。

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688685 证券简称：迈信林 公告编号：2023-030

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伊犁苏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伊犁苏新”）持有江苏迈

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迈信林”）7,07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3%；伊犁
苏新一致行动人南京道丰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道丰投资”）持有公司 78,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07%，二者合计持有公司 7,15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0%。 公司董事赵耿龙先生通
过道丰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5,1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股
份，且已于 2022年 5月 13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伊犁苏新及一致行动人道丰投资出具的《关于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自身经营需要，伊犁苏新、南京道丰合计拟减持不超过 6,712,000 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00%。公司董事赵耿龙先生本次不以任何形式减持通过道丰投资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
续 90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
后的 6个月内。 减持期间，若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变动事项，前述股份数量将作
相应调整。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伊犁苏新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7,076,000 6.33% IPO前取得：7,076,000股

南京道丰投资管理
中心（普通合伙） 5%以下股东 78,000 0.07% IPO前取得：78,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伊犁苏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076,000 6.33% 道丰投资系为满足伊犁

苏新对外投资时内部跟
投制度要求， 由伊犁苏新经营管理
人员出资设立的跟投平台。

南京道丰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
伙） 78,000 0.07%

合计 7,154,000 6.40% —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伊犁苏新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46,000 0.67% 2022/12/30 ～
2023/6/29 18.61-22.60 2022年 12月 9日

南京道丰投资管理
中心（普通合伙） 0 0% 2022/12/30 ～

2023/6/29 0-0 2022年 12月 9日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伊犁苏新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
6,645,730股

不 超 过 ：
5.94%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6,645,730股

2023/7/26 ～
2024/1/25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经营需

要

南京道丰投资
管理中心（普
通合伙）

不 超 过 ：
66,270股

不 超 过 ：
0.06%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66,270股

2023/7/26 ～
2024/1/25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经营需

要

注：1.伊犁苏新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不超过 6,645,730 股，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即自 2023年 7月 26日起至 2024年 1月 25日止。

2.道丰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不超过 66,270 股，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
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即自 2023年 7月 26日起至 2024年 1月 25日止。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股东伊犁苏新作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1）本单位将所持有的迈信林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

所得收益归迈信林所有。
（2）在本单位所持迈信林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出于本单位自身需要，本单位存在适当减持迈信

林股份的可能。 于此情形下，本单位减持之数量、比例、金额等应符合本单位在发行上市中所作承诺以
及监管机构的规定。

（3）如本单位拟减持迈信林股份，将在减持前 15 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且该等减持将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方式依法进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伊犁苏新、道丰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

择机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减持时间、减持数量等；本次减持计划
系上述股东根据自身安排及计划的自主决定，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迈信林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股票代码：603817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3-042
转债代码：113532 转债简称：海环转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累计有人民币 1,454,000 元海环转债转换成公司股

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89,21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42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海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58,546,000

元，占海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6839%。
● 本季度转股情况： 海环转债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间， 转股的金额为 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0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95 号文核准，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公开发行了 46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
行总额 46,000.00万元。

(二)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60号”同意，公司 46,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 2019年 4月 2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海环转债”，债券代码“113532”。

(三) 根据有关规定和《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海环转债自 2019年 10月 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7.80
元/股，因实施权益分派及增发新股，转股价格调整为 7.26元/股，自 2023年 7月 3日起生效。具体详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
049、2020-046、2021-037、2022-034、2022-046、2023-03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 海环转债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 0 元，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 0股。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累计有人民币 1,454,000元海环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89,21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420%。

(二)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海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58,546,000 元，占海环转债发
行总量的 99.683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 3月 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 6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6,831,683 0 16,831,68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7,515,948 0 517,515,948

总股本 534,347,631 0 534,347,63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 16号
电话：0591-83626529
传真：0591-83626529
邮政编码：350014
联系人：林志军、陈秀兰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5300 证券简称：佳禾食品 公告编号：2023-037

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井冈山市红益鑫食品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益

鑫”）、非关联人；
● 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本次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佳禾食品”）为全资子公司红益鑫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500 万元，截止到目前已实际为红益
鑫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5,600万元（含本次担保）；

● 是否有反担保：对外担保无反担保；
● 有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佳禾食品及红益鑫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保证红益鑫的生产经营活动顺利开展，在确保规

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于 2023年 7月 1 日与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红益鑫与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的商品框
架协议、购销合同、到货订单等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日前签署的尚未履行完毕的购销合同、到货
订单等项下的债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红益鑫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4,500万元。 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公司本次担保未超过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23 年
5月 19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
为全资子公司红益鑫提供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 预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确定各项融
资业务方式及金额、担保方与被担保方、担保金额、调剂额度和具体担保内容等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
各项法律文件，公司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3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12）。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井冈山市红益鑫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81343245325U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江西省井冈山市新城区总部经济大楼 401室、402室（仅限办公使用）
法定代表人：汤星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5年 6月 4日
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3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30.51 17,769.37

负债总额 8,309.75 14,186.09

净资产 4,156.49 3,583.28

2023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011.74 51,521.76

净利润 573.21 1,288.37

股权结构：佳禾食品 100%持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主债权及最高额：（1）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所有商品框架协

议、购销合同、到货订单以及债务人以其他形式向债权人确认债务的法律文件；（2）债务人与债权人于
本合同生效日前签署的尚未履行完毕的购销合同、 到货订单以及债务人以其他形式向债权人确认债
务的法律文件；（3）保证人所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债权额为 4,500万元。

2、保证方式：（1）保证人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
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其债务，债权人即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2）当债务人未按
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 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或债权人是否及时主
张其他担保项下的权利，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当存在多笔债
务分别到期时，债权人有权就每一笔债务分别向保证人提出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3）如存在多个保
证人共同为主债权提供保证，所有保证人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4）本合同为最高额保证担保，债务
人与债权人就主合同的签订以及修订无需取得保证人的同意。

3、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
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评估、鉴定、拍卖、诉讼或仲裁、送达、执行等费用）。

4、保证期间：（1）每一主合同项下的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两年；（2）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
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全资子公司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有利于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红益鑫

作为公司合并报表内子公司，公司能实时监控其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并对其重大事项决策及日
常经营管理具有控制权，董事会已审慎判断其偿还债务的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担保

额度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预计提供担保额度，是为了满足
被担保对象的日常经营需求，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发展。 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
违规对外担保和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本次预计担保额度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发展，不存在损害广大投
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发生且尚在履行中的担保金额为 27,100万元，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

的对外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3.41%。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
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688002 证券简称：睿创微纳 公告编号：2023-058
转债代码：118030 转债简称：睿创转债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

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睿创转债”自
2023年 7月 6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票。

公司现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对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
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睿创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749 号），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
15,646,900 张，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156,469.00万元（含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55,479.06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验资，并出具了《烟台
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证报告》（XYZH/2023BJAA1B0001）。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9 号”文同意，公司 156,469.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 2023年 2月 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睿创转债”，债券代码“118030”。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睿创转债”自 2023 年 7 月 6 日起可
转换为本公司股票。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转股的投资者，应

当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
入或卖出操作，如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
所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
致其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睿创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35-3410615
联系邮箱：raytron@raytrontek.com
特此公告。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688026 证券简称：洁特生物 公告编号：2023-045
转债代码：118010 转债简称：洁特转债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季度转股情况：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洁特转债”自 2023 年 1 月 4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自 2023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间，“洁特转债”共有人民币 0 元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0股，占“洁特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

● 累计转股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洁特转债” 累计有人民币 3,000 元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转股数量为 60股，占“洁特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洁特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39,997,000元，占“洁特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9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32号）同意注册，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共计发行 44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
行。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44,0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六年，即自 2022年 6月 28日至 2028年 6月 27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203 号）文同意，公司 44,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已于 2022年 8月 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洁特转债”，债券代码“118010”。

根据有关规定和《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洁特转债”自 2023 年 1 月 4 日起可转换为
本公司股份，转股价 48.23元/股。

因公司办理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登记以及实施 2022 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洁特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6 月 6 日起由 48.23 元/股调整为 48.09 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调整“洁特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洁特转债”的转股期自 2023年 1月 4日起到 2028 年 6 月 27 日止。 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6月 30日期间，“洁特转债”共有人民币 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0 股，占“洁特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 截至 2023年 6 月 30 日，“洁特转债”累计有人民币 3,000 元已转
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60股，占“洁特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4%。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洁特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39,997,000 元，占“洁特转
债”发行总量的 99.999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 4月 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 6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63,160 0 363,16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0,000,060 0 140,000,060

总股本 140,363,220 0 140,363,220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洁特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 2022 年 6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0-32811868
联系邮箱：jetzqb@jetbiofil.com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3989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3-041
转债代码：113504 转债简称：艾华转债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艾华转债自 2023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 0 元，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 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累计共有
228,337,000元“艾华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10,820,17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额的 2.77440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 462,663,000 元，占可转债发
行总量的 66.95557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2350号）核准，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
日公开发行了 691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69,1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34 号文同意，公司 69,1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3月 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艾华转债”，债券代码“113504”。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艾华转债”自 2018 年 9 月 10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艾华转
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36.59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20.51元/股。

1．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实施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6.59 元/股调
整为 27.53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调整艾
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

2．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2018 年 8 月 13 日，公司向下修正
了“艾华转债” 的转股价格，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7.53 元/股调整为 21.73 元/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
公司于 2018年 8月 10日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

3．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1.73 元/股调
整为 21.43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9年 6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艾华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4. 公司于 2020年 6月 19日实施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1.43 元/股调

整为 21.13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艾华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5．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实施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1.13 元/股调
整为 20.81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艾华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

6. 公司于 2022年 6月 24日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0.81 元元/股
调整为 20.51 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
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

7. 公司于 2023年 6月 30日实施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0.51 元元/股
调整为 20.21 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
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艾华转债自 2023年 4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 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

量为 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累计共有 228,337,000
元“艾华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10,820,17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 2.774403%。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 462,663,000 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66.95557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 3月 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 6月 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820,172 0 400,820,172

总股本 400,820,172 0 400,820,172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37-6183891
联系传真：0737-4688205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5060 证券简称：联德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8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理财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 237226
● 本次赎回金额：3,000.00万元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审议情况
2023年 3月 29日，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以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为前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3月 30日披露的《杭州联德精
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3 年 4 月 3 日，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 万元购买了“单位结构性存款 237226”理财产

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联德
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1）。 2023年 7月 3日，公司已到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 3,000.00万元，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
户。 理财实际收益将于 2023年 7月 5日到账，届时将根据实际利益情况纳入实际收益中。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6,000.00 14,000.00 42.60 12,000.00

合计 26,000.00 14,000.00 42.60 12,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3.39

最近 12个月现金管理累积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0.17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12,000.00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18,000.00

总现金管理额度 30,000.00
特此公告。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2023-041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顺昌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29,835,49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8.54%。截至本公告日，顺昌投资
持有公司累计质押股份合计 19,493,333 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5.34%，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18%。

一、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3 日获悉控股股东解除在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2,291,667 股的股票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2,291,667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6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96%

解质时间 2023年 6月 30日

持股数量 29,835,498股

持股比例 38.5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4,843,333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9.7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18%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后续可能存在再次质押的计划，如再次质押，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3 日获悉控股股东顺昌投资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 具体情况如

下。
1.本次质押股份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 押 融 资
资金用途

顺昌投
资 是 4,650,000 否 否 2023 年 6

月 26日
2028 年 6
月 26日

绍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桐乡
支行

15.59% 6.01%
满 足 实 业
项 目 经 营
需要

合计 / 4,650,000 / / / / / 15.59% 6.01% /
2、 被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情况。
3、 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顺昌投资 29,835,498 38.54% 14,843,333 19,493,333 65.34% 25.18% 0 0 0 0

合计 29,835,498 38.54% 14,843,333 19,493,333 65.34% 25.18%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其他情况说明
1. 控股股东顺昌投资未来半年内无将到期的质押股份； 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2,20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2.84%，占公司总股本的 7.37%，对应融资余额为 3,000 万元，公司控股
股东顺昌投资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将通过资产处置、回收对外借款，银行贷款以及其他股权融资
等方式融资，截至目前不存在偿债风险。

2.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主要用于实控人个人的对外投资、资产购置等用途。 截止目前，上市公司生

产经营稳定，业务正常，银行授信正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
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控股股东正在通过资产处置、回收对外借款和投资、银行借贷等多种方式尽快回笼资金，归还
可交债借款，降低股票质押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不会对公司治理与日常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控股股东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4 日


